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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2月 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我收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2002年 11月 29日的来函。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该函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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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11月 29日北约秘书长给秘书长的信 
 

 关于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
 进行的“琥珀之狐”行动即将于 2002

年 12月 15日结束及需要采取后续行动问题，谨向你通报北大西洋理事会最近的

决定。 

 理事会一致认为琥珀之狐行动是成功的，在该行动之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内必须有国际军事存在。 

 理事会注意到欧盟表示愿意在适当条件下接管在该国的军事行动。理事会同

意从 2002 年 12 月 16 日开始，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将有北约存在，包

括为国际监测人员提供支助的能力。理事会还同意在 2003 年 2 月审查这种持续

存在的方式。 

 理事会还同意，在不影响欧盟进一步决定的情况下，北约将继续协助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进行防务和安全改革。 

 12月 15日之后北约存在的战略政治目标是： 

 - 尽量减少进一步不稳定的危险； 

 - 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现有政治进程和合法机构表示支持； 

 - 为建立和维持有利于民主治理、多族裔共存、稳定、法治和经济复兴的

环境作出贡献。 

 未来北约的存在将明确区分行动部分和咨询部分。 

 行动部分将： 

 - 有能力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当局和在当地的其他国际组织联

络，特别是在先前发生危机的地区； 

 - 在财力和能力范围内，为国际监测人员提供支持，同时确认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在这方面负有首要责任； 

 - 提供适当的透明度，以有助于建立信任。 

 咨询部分将： 

 - 参与帮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自己负责全国各地的安全； 

         —————————— 
 

1
 土耳其承认马其顿共和国为立宪政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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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对迄今取得成绩以及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未实现的要求

进行评估，得到进一步发展； 

 - 同现行双边和多边活动协调。 

 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军事当局根据上述准则拟订的《行动计划》（见附文）。 

 总之，我们提议的存在其构成是现有北约高级军事代表及其总部、联络小组

和监测小组，以及适当的指挥和控制能力和部队保护资产。所有北约的构成部分

将在高级军事代表指挥下行动。在紧急情况下，驻扎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之外的部队将提供支援。 

 理事会再次确认 2002年 12月 15日之后北约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的任何存在，除现有高级军事代表，须经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当局准许。 

 我将不断向你通报将来的发展变化。 

乔治·罗伯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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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南欧盟军最高司令 10418号盟军协调行动计划 
 

 1. 情势 
 

 a. 范围。本行动计划为 2002年 12月 15日“琥珀之狐”行动结束之后在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执行北约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战略指导。经东道国

政府向北约提出请求和北大西洋理事会作出决定之后，将执行这项行动计划。 

 b. 战略政治目标。北约的战略政治目标如下： 

 (1) 减少局势进一步不稳定的危险。 

 (2) 表示支持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目前的政治进程和合法机构。 

 (3) 促进建立和维持有利于民主施政、多族裔共存、稳定、法制和经济

复兴的环境。 

 2. 任务 
 

 在北大西洋理事会发出指示之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将授权南欧盟军总司

令作为联合部队指挥官，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执行行动任务和咨询任

务，以便促进实现国际社会在该国和该区域实现稳定的总体目标。 

 3. 执行 
 

 a. 假设前提 

 (1) 今后北约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有法律依据。 

 (2) 北约人员执行行动的条件和限制将为所有有关机构或当时方接受

和理解。 

 (3) 今后北约的任何行动都将继续包括一个文职单位。 

 (4) 有些国家将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维持国家后勤支援单位，

并经由该国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以及斯科普里机场维持和调动部队。目前交

通线依然是一项关键的必要条件。 

 (5) 将视需要提供部队和资源，包括资金。这项行动是北约应东道国政

府要求而执行，因此，这完全是北约的行动。 

 b. 战略军事意图 

 (1) 战略军事目标。北约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下一阶段
行动将不是以向国际社会监测员提供支助为出发点，而是为了实现促进国际

社会在该国和该区域实现稳定的广泛目标。需要实现的总体战略效果具有若

干标准和目标：第一，尤其在前危机地区的民众中产生信任，促进进一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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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重返社会和充分通过框架协定。第二，降低局势紧张程度。第三，设法

阻止重新爆发因民族原因而发生的暴力或不适当的行动。第四，声援并支持

该国、其民主选举的新政府和多民族民众。第五，重建安全结构，通过东道

国政府改进工作和当家作主，重新建立安全结构，从体制上保障局势稳定。

第六，表明北约参与并充分支持其他国际社会组织的努力。 

 (2) 行动的设计。设计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建立统一连贯的指挥、控制、
通信和情报结构、利用后勤军事代表和北约斯科普里总部以及建立搜集、编

制和分享资料和情报的能力。这必须同利用反应敏捷的流动人员在前危机地

区执行明显的军事行动以及及时提供局势报告相挂钩。这些人员还必须能够

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能够查明变化，并且具有通过进行观察和加强力量而

使人感到放心和产生威慑力的洞察力和信誉。必须在适当的时间抵达适当的

地点，还必须能够取得其他方面的支持，阻止不适当的行动，并提出报告以

便纠正。需要建立各种机制，就边界安全问题向东道国政府当局和北约领导

的邻国部队提供咨询意见并进行协调。得到进一步政治指示之后，应该加强

高级军事代表工作人员内部的北约咨询小组，并指示其提供关于防卫和安全

部门改革的军方对军方的咨询意见。北约部队应该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立

场。执行所有这些活动时必须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北约文职

部门以及在该国开展活动的国际社会其他机构开展密切协商和协调。如果依

照战术情势，需要向国际社会监测员提供紧急支助，而在该地区负有责任的

东道国政府又无法提供援助，联合部队指挥官可以根据事先确定的安排，从

科索沃调拨后备部队。 

 (3) 有利的活动。驻科部队将继续在科索沃/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边界以及科索沃省纵深地带执行行动，以期防止入侵行为，并减少对任何

新生的阿族叛乱团体的人力和物资支助。 

 此外，高级军事代表将继续向东道国政府提供关于边界安全的咨询意

见，并鼓励其就这一问题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有关当局协调。 

 (4) 限制因素 

  (a) 北约将不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提供安全和有保

障的环境。 

  (b) 北约将不同东道国政府部队开展联合行动。 

  (c) 北约将不利用军事部队来维持国际社会监测员的行动自由。 

  (d) 北约将不向国际社会监测员提供具体的近身保护，也不向国际

社会监测员的设施或建筑物提供警卫。 

  (e) 北约将不向国际社会监测员提供常规后勤、运输或通信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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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北约部队将不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政

府部队返回前冲突地区或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提供护送服务。 

  (g) 北约将不负责执行或强制实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与

任何其他方面的任何协定。 

  (h) 北约部队将不作为任何族裔之间的安全缓冲，也不观察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任何地域划界。 

  (i) 虽然北约部队将参与军民联络活动，但是，他们不执行具有人

道主义性质或维持性质的实际军民合作活动。 

  (j) 北约部队将仅执行最基本的任务或者为拯救生命而销毁和(或)

标志地雷、诱杀装置或未爆弹药。排雷是东道国的责任。 

 c. 关键军事任务。关键军事任务分为行动和咨询两类： 

  (1) 关键军事任务的行动部分 

  (a) 以前危机地区为重点执行联络和监测行动，与东道国部队、地

方领导人、民众和国际社会各组织保持联系。 

  (b) 报告前危机地区发生的事件。 

  (c) 协助交流与前危机地区内的联络和监测活动以及边界安全行

动有关的情报。 

  (d) 在现有能力范围内支助国际社会监测员。 

  (e) 就边界安全问题提供咨询/协调，并与东道国当局、驻科部队

指挥官和高级军事代表交流这方面的情报。 

  (f) 向当地民众说明北约的意图，包括通过明显的存在，争取当地

民众支持北约广泛的宣传活动。 

 (2) 关键军事任务的咨询部分。依照政治指导意见，并考虑到现在执行

的双边和多边活动，在成员行动计划、伙伴工作方案以及防卫和安全部门改

革活动之下，并在与北约的文职部门的协调下，向东道国政府提供军事指导。 

 d. 军事优先事项 

 (1) 收集和分享情报。 

 (2) 据东道国政府当局以及在当地、尤其是前危机地区的国际组织开展

联络和协调。 

 (3) 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向国际社会监测员提供适当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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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供适当的知名度，促进建立信任和稳定。 

 (5) 在评估需求的基础上，以协调方式及时向东道国政府提供实际军事

指导，协助他们自己掌握全国各地的安全事务。 

 (6) 统一连贯的指挥。 

 e. 理想的战略军事结局。理想的结局是经北约认定，该国实现持久稳定的

进展情况可以自我维持，不再需要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部署北约部

队。这样，北约就可以停止专门为促成稳定而开展的军事活动。北约在该国的任

何持久军事存在都以北约斯科普里总部为代表，总部将依照高级军事代表的职权

范围，继续执行一系列活动，这符合北约与积极参与成员行动计划的伙伴国家之

间的正常关系。 

 f. 部队和资源。这支部队由高级军事代表和北约斯科普里总部组成，配备

一个顾问部门、联络组、监测组、信号股、指挥和控制直升机以及必要的战斗勤

务支援资产。依照预先确定并由联合部队指挥官协调的安排，有些后备军和医疗

后送直升机已在科索沃的北约部队中待命。 

 g. 协调指示 

 (1) 时间。北约这一阶段行动于 2002年 12月 16日开始执行。2003年

2 月指挥系统将审查行动的进展情况，各项建议将转交北约总部，供军事委

员会和北大西洋理事会审议。接到命令后，将结束关键军事任务的咨询部分。 

 (2) 部队的使用。无人可以否决指挥官为部队和个人的自卫和保护部队

而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行动的权利和义务。所有人员均有权行使不可剥夺的

自卫权。实地工作人员可以携带武器。 

 (3) 支助国际社会监测员 

 (a) 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拯救生命的活动

（例如医疗后送或爆炸物处理）。 

 (b) 如果国际社会监测员认为自己的生命或自由可能受到威胁，首

先应该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协助，因为东道国在该地区负有责任。如果东

道国政府无法提供协助，北约部队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提供紧急支助。应

该采取步骤迅速解决这种情势，例如快速部署联络小组和监测小组前往

现场，加强力量，让认为自己面临危险的感到放心，对肇事者形成威慑

力量。同时，应该通过“主要当事人”结构在政治领域开展辅助活动。

必要时通知后备人员。 

 (c) 如果需要动用部队，应该部署科索沃境内的后备人员。在这方

面，依照联合部队指挥官的安排，将事先确定可能从科索沃征召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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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商定和演习征召和调动部队的程序。还将制定接战规则，以便

部队完成潜在的任务。在能力范围内，将不断审查并调整行动通知，以

便适应当时的形势。将定期举行行动演习，以便制定程序，确保熟悉程

度，并且发出关于能力和意图的信号。如果确定某种特定的威胁，可以

向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部署后备部队，并为特定目的在该国驻守

特定的时期。 

 (4) 地位。在北约总部领导下与东道国政府就北约今后在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军事参与举行的讨论期间，将商定高级军事代表/北约斯

科普里总部的地位。 

 (5) 提供资料。依照现行惯例，可以向国际社会其他方面和东道国政府

提供资料。 

 4. 后勤支援 
 

 采用现行后勤原则和程序。 

 5. 指挥和信号 
 

 a. 指挥与控制。北约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所有军事活动均在

联合部队指挥官的作战指挥和高级军事代表的战术指挥之下开展。统一连贯的战

术指挥是关键因素，以便确保所有活动都协调一致，并符合任务规定。 

 b. 协调。北约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开展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将

与北约高级文职代表以及在该国开展活动的国际社会其他组织的活动密切协调

并保持一致。就边界安全问题与驻科部队开展协调也是这一行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美国空军将军 

            约瑟夫·拉尔斯顿 

 

 


